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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年产干全焦120万吨焦化车间，采用2×58孔JN60-8型复热式顶装焦炉，配套备煤系统、炼焦系统、焦处理系统、煤气净化系统等。煤气净化系统由冷凝鼓风工段、硫铵工段（含剩余氨水蒸氨装置）、终冷洗苯工段、脱硫提盐装置、粗苯蒸馏工段、油库工段等组成。

1.1、油库装车、提盐和硫铵区域尾气没有进行收集处理；油库槽区、鼓冷区域、粗苯区域尾气负压管道腐蚀堵塞不能正产使用。现场异味较大，不能满足国家《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要求。现需对尾气进行收集处理，处理后达到《炼焦化学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DB 13/ 2863—2018）中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1.2 、焦炉废烟气正常加热模式下产生的废气中NOx浓度高，不能满足后道烟气处理工序需求，制约焦炉产能的正常发挥。焦炉采用废气循环低氮燃烧技术，有效降低烟气NOx含量，同时降低焦气使用量。

2、设计、供货、施工范围

 卖方需对焦化回收VOCs治理及废气循环一体化项目进行成套设计、设备供货、施工(EPC工程）及调试，其中土建基础施工除外。
2.1、卖方负责整个系统的设计，设计人员需查看现场，核实测量各部分接口尺寸。

2.2、卖方负责所有设备及材料的供货。

2.3、土建基础部分施工由买方施工，卖方提供详细的设计图纸。除土建除外，其余部分均由卖方施工及调试。

具体分工见下表。

                        买卖双方分交表             S---卖方   B---买方
	序 号
	项   目
	设计
	供货
	安装
	安装

调试
	现场

指导

	一
	土建
	
	
	
	
	

	1.1
	设备基础(混凝土部分)
	S
	B
	B
	B
	S

	1.2
	钢结构
	S
	S
	S
	S
	S

	二
	主要设备及工艺系统
	S
	S
	S
	S
	S

	三
	自动化、仪表
	S
	S
	S
	S
	S

	四
	电气系统（含照明）
	S
	S
	S
	S
	S

	五
	管道、设备支架防腐及保温
	S
	S
	S
	S
	S

	六
	介质外线（焦化区域外部）
	B
	B
	B
	B
	S

	
	介质外线（焦化区域内部）
	S
	S
	S
	S
	S

	七
	电力外线（焦化区域内部）
	S
	S
	S
	S
	S


除土建施工除外，其余部分均由卖方设计、供货、施工、调试。能源介质及电气系统均从焦化内部系统接出。
3、改造范围及要求

3.1设计范围

芜湖新兴铸管2*58孔6m顶装120万吨焦化配套化产车间冷鼓工段、脱硫--提盐-蒸氨工段、硫铵工段、粗苯工段、油库工段各个放散点位的尾气收集处理系统的设计、制造、供货、施工（不含土建施工）、调试、验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新建废气治理系统，化产冷鼓工段、粗苯工段、油库工段储罐废气采用集气管道收集后送至煤气负压管道；脱硫--提盐-蒸氨工段、硫铵工段、提盐工段废气收集处理后送至焦炉焚烧。
3.2设计要求

3.2.1、在不改变现有工艺的前提下，对现有存在问题的工艺、设备进行升级完善或更换。

3.2.2、尾气治理区域包括冷鼓区域、脱苯区域、煤气脱硫提盐区域、硫铵区域、蒸氨区域、终冷洗苯、油库区域，收集点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区域内的储罐、储槽。

3.2.3、感官上应做到化产区域无异味。收集管道要充分考虑防堵塞问题和防腐蚀问题。

3.2.4、排放标准执行《炼焦化学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DB 13/ 2863—2018）中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检测为准。

3.2.5设计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171-2012）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DB13/2863-2018 河北地标）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8-2014）

《焦化安全规程》（GB12710-2008）

《工业设备、管道防腐蚀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HG/T20229—2017）；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T50033-2013）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2011）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2009）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2-2013）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2010）

《自动化仪表选型规定》（HG20507-2014）

《石油化工仪表供电设计规范》（SH/T3082-2003）

《仪表系统接地设计规定》（HG/T20513-2014）

《化工装置管道材料设计规定》(HG/T20646-1999) 

《化工装置管道布置设计规定》（HG/T20549-1998）

《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GB50316-2000）

《化工设备、管道外防腐设计规定》（HGT20679-2014）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2008）

《工业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093-2013）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5-2015）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2015）
3.3设计原则
3.3.1环保改造的基本原则

设备材质选型应充分考虑介质的腐蚀、温度等情况，选用恰当的材质，主体设备寿命应≥10年，检修时方便快捷，不影响系统运行为原则。品牌选择上要选择运行稳定、口碑较好地品牌。

改造经济分析与比较包括：资产折旧、固定成本、变化成本、污染排放收费、单位千瓦的投资和维护成本等。机组年运行小时8000h。固定资产折旧期按15年计。

3.3.2工艺设计原则

（1）技术先进成熟，运行稳妥可靠，满足达标要求。

（2）运行维护管理方便，运转灵活，对废气量、污染物浓度的变化有相应的抗冲击能力及应变能力。

（3）经济合理，在满足处理要求的前提下，节约基建投资和运行管理费。

（4）工艺配套设备技术先、质量可靠，并具有选择的余地。

（5）工艺过程自动化程度高，降低劳动强度。

（6）尾气净化治理不影响化产车间生产工艺的正常运行。

（7）生产工艺不增加废水、废气，无固废排放。

4、工艺方案

4.1、尾气进负压处理工艺（鼓冷区域）

尾气收集后进煤气负压管道为焦耐院原设计，改造只是在原设计基础上，增加除萘塔，扩大尾气收集范围，收集管道材质升级为304不锈钢。尾气收集至除萘洗涤塔，脱除尾气中萘，降低尾气温度后煤气负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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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尾气进负压处理工艺（粗苯区域）

粗苯苯储罐采用氮封装置，实现管网压力平衡，减少苯类气体排放量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压力平衡泄氮后尾气引入煤气负压系统。粗苯区域尾气管道（阀门）材质采用304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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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尾气进焦炉焚烧工艺

硫铵、脱硫-蒸氨、提盐及油库装车区域的高氧含量尾气收集后经过洗涤，用引风机送至焦炉加热系统焚烧。实现化产回收区域无VOCs排放点，不需要再设置连续在线监测装置。管道材质304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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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废气循环低氮燃烧系统

利用引风机将焦炉烟道废气从焦炉总烟道中引出，经废气输送与交换装置将焦炉烟道废气送入废气混入装置，烟道废气与风门吸入的空气混合后经预热进入燃烧室。可以更好的控制煤气燃烧速度，降低火焰中心温度，降低NOx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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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VOCs排放点

	序号
	工序/点位
	VOCs产生情况
	收集及处理情况
	类别
	治理或改造方案

	1
	1号焦油槽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2
	2号焦油槽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3
	3号焦油槽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4
	4号焦油槽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5
	1号洗油槽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6
	2号洗油槽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7
	1号碱槽
	恶臭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8
	2号碱槽
	恶臭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9
	1号酸槽
	恶臭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10
	2号酸槽
	恶臭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11
	1号苯槽
	特征污染物因子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12
	2号苯槽
	特征污染物因子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13
	卸酸槽
	恶臭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14
	卸碱槽
	恶臭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15
	卸洗油槽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16
	1号焦油装车口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收集回地下室配风燃烧

	17
	2号焦油装车口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收集回地下室配风燃烧

	18
	1号粗苯装车口
	特征污染物因子
	无
	无组织排放
	收集回地下室配风燃烧

	19
	2号粗苯装车口
	特征污染物因子
	无
	无组织排放
	收集回地下室配风燃烧

	20
	苯分离水放空槽
	特征污染物因子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21
	分离水放空槽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22
	蒸氨放空槽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23
	脱硫放空槽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24
	风机放空槽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25
	鼓冷放空槽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26
	脱硫事故槽
	恶臭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27
	脱硫1号液封槽
	恶臭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28
	脱硫2号液封槽
	恶臭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29
	蒸氨碱槽
	恶臭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30
	1号刮渣槽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收集回地下室配风燃烧

	31
	2号刮渣槽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收集回地下室配风燃烧

	32
	3号刮渣槽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收集回地下室配风燃烧

	33
	1号焦油氨水分离槽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34
	2号焦油氨水分离槽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35
	1号氨水槽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36
	2号氨水槽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37
	下段喷洒槽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38
	1号风机液封槽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39
	2号风机液封槽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40
	焦油渣分离装置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收集回地下室配风燃烧

	41
	满流槽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收集回地下室配风燃烧

	42
	母液储槽
	恶臭
	无
	无组织排放
	收集回地下室配风燃烧

	43
	1号离心机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收集回地下室配风燃烧

	44
	2号离心机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收集回地下室配风燃烧

	45
	1号水封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独立收集处理系统

	46
	2号水封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独立收集处理系统

	47
	3号水封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独立收集处理系统

	48
	4号水封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独立收集处理系统

	49
	5号水封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独立收集处理系统

	50
	6号水封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独立收集处理系统

	51
	7号水封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独立收集处理系统

	52
	8号水封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独立收集处理系统

	53
	9号水封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独立收集处理系统

	54
	10号水封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独立收集处理系统

	55
	11号水封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独立收集处理系统

	56
	12号水封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独立收集处理系统

	57
	13号水封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独立收集处理系统

	58
	14号水封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独立收集处理系统

	59
	15号水封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独立收集处理系统

	60
	16号水封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独立收集处理系统

	61
	17号水封
	非甲烷总烃
	无
	无组织排放
	独立收集处理系统

	62
	富油槽
	特征污染物因子
	回煤气负压系统，效果不行
	有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63
	新洗油槽
	特征污染物因子
	回煤气负压系统，效果不行
	有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64
	油放空槽
	特征污染物因子
	回煤气负压系统，效果不行
	有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65
	分离水放空槽
	特征污染物因子
	回煤气负压系统，效果不行
	有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66
	油水分离器
	特征污染物因子
	回煤气负压系统，效果不行
	有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67
	苯回流柱
	特征污染物因子
	回煤气负压系统，效果不行
	有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68
	控制分离器
	特征污染物因子
	回煤气负压系统，效果不行
	有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69
	残渣槽
	特征污染物因子
	回煤气负压系统，效果不行
	有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70
	1号苯冷凝冷却器
	特征污染物因子
	回煤气负压系统，效果不行
	有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71
	2号苯冷凝冷却器
	特征污染物因子
	回煤气负压系统，效果不行
	有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

	72
	脱硫洗净塔
	非甲烷总烃
	一级水洗，未检测
	有组织排放
	收集回地下室配风燃烧

	73
	提盐尾气塔
	恶臭
	二级碱洗，未检测
	有组织排放
	提盐尾气引入脱硫洗净塔处理



	74
	脱硫脱硝系统氨区氨水槽
	氨
	无处理装置
	有组织排放
	回煤气负压系统或独立处理系统


   注：不限于以上污染源排放点，卖方需查看现场，设计合理的方案。

4.6 其他技术要求
4.6.1、装置中所有的的用电设备、仪表须符合场所防爆要求；

4.6.2、投标时，应注明设备厂家，并且不得选用国家明令禁止的淘汰设备，应选用高效节能产品。照明为高效节能的LED等，电机需采用国家推荐的高效节能目录中的推荐电机。系统用电功率因素应大于0.9。
5、电气仪表自动化要求
5.1、配电装置

5.1.1、概 述

供电线路短路及过负荷保护设备采用低压断路器。电动机回路采用低压断路器作为短路保护设备，采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作为过负荷保护设备。45kw以下的鼠笼型交流异步电动机均采用直接起动的方式。75kw以上的鼠笼型交流异步电动机均采用变频启动的方式，低压变频器采用高端系列产品。

0.4kV配电装置为单母线接线方式。配电柜内主要元器件均采用高端电气产品，配电柜形采用GGD柜，柜体材质为冷轧钢板，统一色标。

系统采用全防爆设计，防爆等级ExdIIBT4，且完全满足现场防爆要求。

5.1.2、结构要求

开关柜方便检修、需有防鼠措施。所有的带电部分加以严格的保护以防止触电。母线用热缩绝缘护套保护，在其它单元带电的情况下能更换和改接电缆。相同容量和功能的插接件能互换。所有的辅助电路以插接件连接，相同型号的单元不需更改接线就可互换。

所有用于操作和监视的重要设备（如：开关、按钮信号灯等）都要用固定的铭牌加以标明。

所有装置都要有良好的接地。每一开关柜均直接与接地干线相连。接地系统满足设备短路电流等级。

5.1.3、就地控制箱

与工艺流程无关的负荷（不重要的设备）可以通过就地控制箱操作。就地控制箱采用铸铝防爆材料外壳，安装于墙上或经过处理的支架上。防护等级至少达到IP54。

控制箱装有必要的进线熔断器或负荷开关，小型断路器、熔断器、辅助继电器、接触器、过流继电器、端子排、接地端子和电缆连接单元。

就地控制箱至少装有：

·开－按钮；

·关－按钮；

·运行指示灯；

信号指示等颜色统一“带电、运行”为绿色，“停止”为红色。

5.1.4、防雷接地系统

接地系统，符合石油化工防雷接地标准的相关要求。根据规范规定，本项目根据需要设置防雷系统；设备接地系统并入原厂的接地系统，接入点不少于2处；为使接地电阻满足电气设计规范要求，整套系统必须增设接地极。

5.1.5、照明及检修系统

本工程的低压配电为 380/220V 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各照明电源引自就近的低压配电屏或动力配电箱。照明检修网络电压采用 380/220V，检修用的局部照明电压为 36V，密闭场所为 12V，箱体材质选用铸铝防爆材质，主设备区域配380V独立防爆检修电源箱；对于插座回路（含空调插座），应按 3 线接线，采用带漏电保护器的开关。户外集中控制的照明系统应采用光电自控装置。对有爆炸危险的场所选择与环境条件相适应的防爆型灯。

5.1.6、电缆及其敷设

电缆选用国内知名品牌；动力电缆选用铜芯、阻燃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缆。低压电机采用4芯动力电缆供电，动力电源箱采用5芯电缆供电，移动式电气设备等需经常弯移或有较高柔软性要求的回路应使用橡皮绝缘护套等软电缆。

5.1.7、桥 架

电气系统根据规范及设计采用桥架或者电缆沟，桥架采用阻燃耐腐蚀玻璃钢桥架，控制电缆与动力电缆采用分层桥架布置。

5.1.8、防 火

以下设计原则视为最基本的防火要求：电缆和管线穿墙原料为不可燃材料，并用防火材料有效封堵。内部温度高于180℃的所有管道或容器的布置避免接触可燃性液体，如接触泄漏的可燃润滑油等。采取特殊措施以防止在燃油或润滑油管线泄漏情况下，减少热管道保温材料渗入可燃性液体的危险。电缆管的布置避免被燃油、润滑油或其它可燃性液体淹没的危险。装置和设备的布置不形成难以检查和清洗的死角和坑，以防其中聚集可燃性物质。

5.2、仪控部分

5.2.1、仪控系统总述

卖方设计并提供能够满足整个系统的设备安全、经济运行、控制、要求，并满足国家相关规范、安全、先进、完整的仪表和控制系统。所有的控制柜和电源柜及控制系统机柜颜色和尺寸要统一，美观大方。卖方负责系统内仪表控制系统的设计及安装。

所有受控设备根据工艺要求控制，控制系统由控制系统来完成工艺控制过程，控制系统的设备均可实现实时监控及中央联动操作、机旁手动操作和单动控制操作，操作室设在焦化脱硫脱硝中控室。对与机械设备成套供应的电气设备装置，除工艺要求联锁外，仅供电源，对无特殊要求的单体设备，仅考虑机旁单机操作。

经预处理后的尾气，在进入焦炉配风前的尾气主管上安装1套防爆式可燃气体在线监测仪及流量计一台。当可燃气体浓度达到爆炸极限的下限的15%LEL时报警；达到爆炸极限的下限的30%LEL时紧急放散阀自动打开，并切断去后端系统的管线，确保焦炉的安全运行；采用取样式分析仪需配备分析仪房间和防爆制冷设备；

在负压煤气管入口的尾气主管上安装1套防爆式在线激光氧含量分析仪，当氧含量达到2%时报警；达到5%时紧急放散阀自动打开，并切断去后端系统的管线，确保煤气系统的安全运行。

所使用的分析仪必须是国外进口品牌，有3年以上相同工艺状况下使用业绩。

5.2.2、线路敷设及其他

电缆选型：低压动力电缆为ZR-YJV-1KV,控制电缆型号为ZR-KVVR-450/750V及ZR-KVVRP-450/750V阻燃电缆,控制电缆线芯要求不小于1.5 mm2；电缆敷设以电缆桥架为主，部分户外线路考虑穿管或直埋，而部分户内线路考虑沿电缆沟的方式敷设。

5.2.3、生产自动化控制系统

从控制和操作的角度看，本系统要以逻辑顺序控制为主，使用可靠性高、操作简单、维护方便。为实现对现场设备的安全准确的控制，需采用冗余控制系统作为系统自动化系统控制的硬件平台，实现系统设备的联锁控制，保证其可靠性和特殊性，达到“分散控制，集中管理”目的。

5.2.3.1控制系统功能

整个控制系统由先进的冗余控制系统、现场执行机构、监控操作管理站组成；电气控制和仪表控制设置单独的控制柜和主控单元；冗余控制系统控制站，控制系统控制器：CPU内存能力应有40%~60%余量，DI/DO模块信号采用DC24V,AI/AO采用4~20mA，所有I/O模块考虑20%余量（调试后）。控制系统及重要负荷加工业级UPS电源（后备时间1小时），控制系统电源单独配置双路电源无扰切换电源柜、切换时间小于8ms，UPS、STS设置柜内，UPS和STS状态信号引入控制系统进行监控。实现对各级工艺设备的控制、管理功能。控制功能，即冗余控制系统根据工艺要求及设备运行参数的变化自动或提示通过操作人员进行控制设备的运行；管理功能，即生产数据处理、自动生成生产记录报表等；控制系统提供开放式OPC协议和通讯接口（带授权）、数据引入现有能控系统。

1)控制功能需达到以下基本要求：

a.系统选择处理

b.系统启动控制

c.系统停止控制

d.系统联锁控制

e.系统运转中故障处理控制

2)操作功能

通过计算机键盘、鼠标等，按规定的操作权限，可进行对系统设备自动和单独操作。

3)报警功能

报警信号可以按各种优先级处理，重要的故障系统自动进入系统停止状态。处理方式包括：闪烁输出等。根据提示找出故障，处理后系统方可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5.2.3.2、系统信号 

系统联络需可靠将执行信号发送到集中控制中枢。在接收后可将处理后信号提供给自控系统，自控系统根据系统信号进行自动控制满足系统要求。

5.2.3.3、仪表自动化

要求系统设计要以系统工艺专业要求为依据确定。需将VOCS系统工艺操作所需的参数均引入监控系统中，并视其重要程度分别进行提示、记录、报警及联锁等。主要测控项目至少为： 温度、压力、PH值、液位、氧含量、流量、可燃气体浓度等。所有检测仪表要求使用知名品牌设备；现场使用的检测仪表和仪控柜需使用防爆设备，防护等级不低于IP65；需配防爆挠线管和防爆电缆夹紧密封接头，对电气接口处进行密封防水、防爆。

压力、差压变送器：两线制4~20mADC输出，带HART通讯协议，放大器外壳材质为抗腐蚀铸铝合金，带液晶显示屏，防护等级IP67，带安装支架，防爆，电气接口：M20*1.5；精度：0.075%；量程比：100：1；响应时间：100ms；稳定性：0.02%满量程。

温度检测仪表：热电阻选用Pt100，铠装双支式，安装方式固定螺纹：M27*2，电气接口：M20*1.5，隔爆型、保护管外径φ16，保护管材质为0Cr18Ni9Ti，允差：±（0.15+0.2%|t|）℃，三线制；热电偶选用铠装热电偶，安装方式固定螺纹：M27*2，电气接口：M20*1.5，隔爆型、保护管外径φ16，使用温度700℃以下保护管材质使用0Cr18Ni9Ti，使用温度700℃以上保护管材质使用GH3030，允差：± 0.4%|t|℃。

调节阀采用电动和气动执行机构，气动执行机构要求：带阀门反馈输出，启动三联件、保位阀等；电动执行机构要求：位移电子式、数字化精确定位，电子式的限位、带过热、过力矩保护；诊断信息现场显示，控制基本误差：±1%，回差：1%，死区：0.5—10%可调，防护等级IP67，起动特性：电源电压在+10%～-15%范围内，执行机构能正常起动，模拟输出：4~20mA.DC位置信号；负载能力，最大500Ω；带短路保护。

所有室外汽水仪表按照规范设计仪表和取压管伴热保温，有设计图纸。模拟量信号需配信号隔离器，每个隔离器配独立的电源开关。能源介质（含项目接入使用和输出）需配备计量设备。

6、技术资料交付

6.1、工艺管道施工图，8份；

6.2、电气仪表施工图，8份；（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图纸：设计说明、设备清单、设备材料和管线表、仪表检测与控制流程图、联锁控制逻辑图等）

6.3、设备基础施工图，13份；
6.4、钢结构施工图，8份；

6.5、设备安装图，8份；

6.6、提供设备随机资料为2套；

6.7、提供适用于本项目实际情况的，为本项目专用的技术资料（运行、维护手册、开放式工程程序和安装程序）2套；

6.8、初步设计说明文本，6份。

6.9、最终竣工图纸，4份。
6.10、提供一套电子版（CAD版本）图纸。

7、验收标准

7.1、回收VOCs气体收集处理后达到河北省地方标准《炼焦化学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DB 13/ 2863—2018表1中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
表6  大气污染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单位：mg/m3
	检测位置
	苯并[a]吡
	氰化氢
	苯
	酚类
	非甲烷总烃
	氮氧化物
	氨
	硫化氢

	冷鼓、库区焦油各类储槽
	0.3ug/m3
	1
	——
	50
	50
	——
	10
	1

	苯储槽
	——
	——
	4
	——
	50
	——
	——
	——

	脱硫再生塔
	——
	——
	——
	——
	——
	——
	10
	1

	硫铵结晶干燥
	——
	——
	——
	——
	——
	——
	10
	——


检测位置：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

7.2、焦炉废气循环后降低焦炉烟气氮氧化物含量，完全满足后道脱硫脱硝工序需求，同时可节约＞2%焦炉煤气使用量。
	焦炉加热模式
	现有NOx浓度(mg/m3)
	经废气循环以后NOx浓度(mg/m3)

	一座焦炉烧焦气一座烧高气
	800～1000
	≤500

	两座焦炉均烧焦气
	1000～1400
	≤600


8、建筑安装要求

本项目除土建（设备基础）买方负责外，其余均是卖方负责的EPC项目。
8.1 建安合同付款

卖方每月20日前向买方代表提交已完工程量报告，买方代表收到报告后5日内审核完毕。

买方次月按审定的上月进度的70%支付卖方工程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结算审核后付至审核价的97%，留3%为质保金，质保金返还按保修规定。卖方应于买方支付全部或部分工程款项前向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工程款以6个月承兑汇票支付。结算审核后卖方及时向买方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8.2 建安合同考核

本工程的节点工期，另行确定后，作为合同的考核工期。因卖方原因，节点工期每延误1天，卖方向买方支付违约金壹仟圆整（￥：1000元整）；竣工工期每延误1天，卖方向买方支付违约金贰仟圆整（￥：2000元整）。因卖方原因，工期延误7天以上或施工质量达不到要求，买方有权终止合同，另行选择施工队伍。    

若卖方达不到合同中规定的合格标准，按不合格工程量造价的1.2倍向买方支付违约金，同时卖方必须无条件返工直至合格。

8.3 本项目建安工程合同最终结算发票是9%增值税专用发票。

8.4 施工期间卖方的项目经理在现场时间无特殊情况原则上不少于5个工作日/星期，工作期间离开现场须经买方代表书面同意。如发现缺岗1天，卖方支付违约金500元。

8.5 买方在指定位置提供施工电源及水源，之外部分卖方自行承担，现场施工水电费结算时按建安合同总价的７‰扣除。

8.6 中标人中标后需缴纳安全保证金及固定综合履约保证金共陆拾万圆整（含投标保证金），如之前工程已缴纳则不需重复缴纳。如中标人之前未缴纳则需在买方发送中标通知书3日内缴纳剩余的安全保证金及固定综合履约保证金，否则买方有权废除中标人中标资格。
9、其他要求

9.1、开标前卖方需查看现场，并与业主在工艺方案、配置、平面布置图（新上设备的平面位置）等进行技术交流。

9.2 设计、设备、安装分开报价。

9.3、设计资质要求：环境工程（大气污染防治方向）乙级及以上资质或者焦化相关行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设计资质或者具备上述相应工程总承包资质。

9.4、施工资质要求：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及以上或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及以上。

9.5、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允许最多2家单位联合组成，联合体各成员均要为独立法人资格。

9.6、投标人提供的技术标书，应当包括如下内容：

附件1：技术方案详述；

附件2：流程图、平立面工艺布置图及其他附图；

附件3：主要设备配置、参数、供货厂家；

附件4：设计技术资料及其交付进度；

附件5：施工技术及实施方案、施工工期；

附件6；保证值和考核办法；

附件7：资质及焦化VOCs治理业绩表；



